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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美知识论是当今世界知识论的主流，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然而，这种用英语来表达的知

识论，并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任何其他语言。“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以及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

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都具有地方性，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提供了初步的证明。“来自英语知识动词

翻译不能标准化的论证”和“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等，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提供了进一

步的证明。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要求我们：研究并建构以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至汉语哲学是可行的

和必要的；在引进他者文化时需要予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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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is the mainstream of epistemology in today’s world, and has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this epistemology expressed in English is not a universal epistemology that 
can be unconditionally adapted to any other language. The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most universal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of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logic are all local, which provides a preliminary proof for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The argument from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knowledge verbs 
cannot be standardized” and “the argument from given dependence of knowledge attribution” can prove strong 
proof for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demands us 
that: it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and necessary to study and construct the epistemology or even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Chinese expressions, a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cultures needs to be in som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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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同行主张用“英语知识论”来代替“英美知识论”。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谈论主流知识论时，主张用“英美知识论”，
因为当下中国学界研究知识论的论文，虽然是用汉语所写，由于它们研究的主题、范式等，都来自英美，因而属于“英
美知识论”，更确切的说，是“英美知识论（或研究）在中国”。如果用“英语知识论”来代替“英美知识论”，那么就会
排除用汉语来表达的“英美知识论（或研究）在中国”这部分。在本文中，如果用“英语知识论”，那么是相对语种来说，
是承认可能存在其他语种的知识论。

知识论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美知识论①不仅是当今世界知识论的主流，

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当今学术

界，英语的使用占主导地位，在哲学界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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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即使非英语世界的学者也热衷用英语

来讨论哲学问题，撰写哲学论文，并以此为

时尚，作为进入正统和主流的标志。由于人

们通常把主流的、正统的等同于普适的，因

此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用英语表达的哲学术

语，就代表全球的、普适的哲学术语，用英

语来表达的哲学就是普遍性哲学。然而，英

美知识论是用英语来表达的、具有地方性的

知识论。借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实验哲

学和予境主义，可以打破英美知识论是一种

无条件应用于任何其他语言的普遍性知识论

的迷梦，为我们引进他者文化增添教益。

下文先介绍“地方性知识”概念，再探

讨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

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为英美知识论具有地

方性提供初步的证明；接着提出有较强论证力

的“来自英语知识动词翻译不能标准化的论

证”和“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等，

证明有鲜明英语特色的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

性。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表明：研究并建构以

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至汉语哲学，是

可行的和必要的；在引进他者文化时，需要予

境化。

一、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的初步证明

自“地方性知识”概念提出后，学者们

开始证明，人类学知识具有地方性，物理学、

数学和逻辑学知识也具有地方性。由于被公

认为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

逻辑学知识都有地方性，因此，普遍性与客

观性不如物理学、数学或逻辑学知识的英美

知识论也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表现为

内容的特定性、表达的约束性、应用与接受

的限制性、归赋的予境性。

1. 人类学知识具有地方性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最

初由吉尔兹（C. Geertz）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

人类学中提出。他说：“法学和民族志，一如

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

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

地方性知识”。（[1]，p.73）由于“技艺”表

现为“知道如何做某事”，因此这类地方性知

识近似于能力之知①。

能力之知的地方性，可用贵州侗族种植

杉树的技术为例来说明。（[1]，p.19）侗族

种杉树的操作流程是：（1）火焚荒野；（2）切

除杉苗的主根，把苗木的侧根平铺在土丘上，

再用浮土将侧根压实；（3）定植时，将树苗梢

端的弯曲部分朝向山谷；（4）定植完成后，在

苗木的上方钉一块木板。

这种植树方法十分怪诞，然而植树的成

功率非常理想，不仅苗木的成活率高，而且

成活后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开穴种植的苗木，

成长过程中也不易染病，年均积材量在世界

范围内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之所以采用这

种植树的方法，原因在于，贵州清水江沿岸

是丘陵区，气候温暖多雨，适合杉树生长。

这个区域土壤主要由石灰岩风化产生的。土

壤粒度极小，黏性很强，透水透气性不好（通

过火焚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易被暴雨冲

塌（故在苗木的上方用木板钉一个挡水坝），

不利于杉树种植。采用“一般化”的常规植

树技术，虽然也能顺利成活，但积材量都不高。

侗族乡民因地制宜地采用的这种种植杉树的

技术，由于只适用这类环境，因此是一种地

方性知识②，具有地方性。

2. 科学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①依据英语动词“know”后接的内容不同，知识可以分为三类：命题之知（propositional knowledge）指关于事物如此这般
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命题，如“他知道‘2 是唯一的偶数质数’”；亲知之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指关于人、
物等对象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对象，如“我‘熟悉厦门’”；能力之知（competence knowledge）指关于如何做某事
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动作，如“你会‘讲希腊语’”。

②有学者提出，侗族种杉树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还原为普遍性知识。例如可以还原为：（1）火焚荒野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
（2）切除树苗的主根，有利于侧根生长，增强树根的吸附力；（3）重心平衡能保持物体竖立；（4）上流的挡水坝可以防止

下游泥沙被冲走。这类还原，自然可以。这也表明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问题是，能把侗族种植杉树这种方法
普遍地运用到不是贵州清水江沿岸的环境吗？换言之，这种技术能否应用到任何其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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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J. Rouse）把地方性知识概念扩展

到科学知识，主张“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实

践中的地方性知识，不能完全抽象为服务于

实用目的的理论，也不能完全抽象为可以脱

离情境的规则。”（[3]，p.108）

说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会受到很多质

疑。人们会问：虽然科学知识的产生源头具有

地方性，一旦为人们接受后不就变成普遍性

知识了吗？为了回答这种质疑，可以用物理

学知识的条件性，数学和逻辑学知识的论域

性来解释。由于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

常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知识的典范，如果它们

也具有地方性，那么其他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物理学知识是有条件的，例如，说声音

的速度是 340m/s，其条件是在 15℃ 的空气中，

而在 25℃ 的空气中，则为 346m/s；在 25℃ 的

蒸馏水中为 1497m/s；在铁丝中则为 5200m/s。

不同的介质和温度条件，会影响声音的速度。

又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nRT（p 为压强、

V 体积、T 温度，n 物质的量，R 摩尔气体常

数 ) 描述理想气体平衡状态时压强、体积、温

度之间的关系。它也是有条件的，只适用于

理想气体分子。理想气体分子的特征是：有质

量无体积是质点；分子运动独立、无相互作用，

碰器壁前作匀速直线运动；只与器壁碰撞，碰

撞产生的统计平均值宏观表现为压强。

数学知识的适用有场所。在同一个面上，

过直线外一点，欧几里德几何认为只能作一

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

和黎曼几何则认为，可以作无数条直线或不

能作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这是因为三种几

何所适用的范围不同，欧几里德几何适用于

平面或宏观，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适用于类似

马鞍形或微观，黎曼几何适用类球面或宇观。

（[4]，pp.337-355）

鞠实儿认为“不存在普遍知识”，尤其强

调“哲学、当代科学和形式逻辑是地方性知

识”。（[5]，p.10）经典逻辑至少建立在外延

原则、二值原则、个体域非空等假设上。（[6]，

p.92）逻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逻辑学知识的

地方性源于逻辑学知识离不开特定的论域。

知识论作为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体

系，是由一系列命题知识组成的。无论知识

论的知识属于人文社科知识，还是理工农医

知识；无论知识论的知识属于经验知识，还是

逻辑知识，由于被公认为最具普遍性与客观

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都具有地方

性，因此英美知识论的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3. 知识具有地方性的根源与表征

“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不只指地理

位置，更主要是指文化背景等条件，因此地

方性知识也是予境①知识（given knowledge），

与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万古而不变的绝对

的知识、“普遍性知识”相对。笔者强调“关

于知识的理论”的知识论的知识，而非作为

学科的知识论的知识，具有地方性，而不是

予境性，这是从话语权角度来看的，是为了

强调，除了英语知识论外，还可以有包括汉

语知识论在内的其他语言的知识论。

科 学 知 识 常 给 人 以“ 是 普 遍 的 ”、 放

之 四 海 皆 准 的 错 觉， 似 乎 都 已 经“ 祛

地 方 性 ”（delocalized） 或“ 祛 语 境 化 ”

（decontextualization）了，然而，科学知识的

伪普遍性只不过是标准化的产物。科学知识

的标准化就是把某种地方性确定为标准（如

按实验操作的规则对材料进行选择，对设备

进行选用，对过程进行控制等；或者采取理想

化模型进行抽象，如牛顿的惯性定律），并推

广为所有科学研究都应该遵循的标准。这其

实是把某种地方性标准通过人为约定（或强

力推行）为公共标准，而忽略甚至漠视了其

他的地方性。争夺标准制定的统治权，在当

今世界的工程技术知识领域，甚至人文社科

知识领域，都十分激烈，就是证明。

知识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知

识内容的对象特定性、知识表达的语言约束

①“予境”（given）即“被给予的环境”简称，强调这种环境的给予性、条件性，“予境”又可称为“语境”（强调上下文
和对话的环境）或“与境”（强调认知对象与环境的关系），指语言使用所涉及的周遭环境、谈话的背景等。在知识论中
指影响认知结果的认知对象因素、认知主体因素和认知条件。由于强调其本体论地位，故而笔者使用“予境”。

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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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应用与接受的条件限制性、知识归

赋的予境依赖性①。（[7]，p.12）具体地说：（1）

知识总是关于特定对象的，而非关于一切对象

的。（2）知识的内容总要借助语言才能表达为

可理解的方式，受语言表达的约束。（3）知识

的应用与接受总是受应用的特殊条件限制，总

是受接受的具体场景的制约。（4）对具体的命

题之知、能力之知或亲知之知进行知识归赋，

受予境因素的影响②。

二、来自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
不能标准化翻译论证

跨文化实验哲学研究表明，对英美知识论

的核心概念的翻译不能标准化③，英美知识论

具有强烈的英语特色，具有地方性。

当代英美知识论学者普遍采用语言分析

的方法，普遍利用当代英语知识归赋的特点

来 支 持 或 反 驳 知 识 论 中 的 某 些 观 点，（[7]，

p.12）主张分析知识论的概念必须研究该概念

出现在句子中的用法。例如，主张通过研究

“know”“justify”“believe”等词在句子中的用

法来研究“知识”“确证”“信念”等概念，并

认为这些结论普遍适用于任何文化。然而，跨

文化研究质疑了知识论的核心概念可以标准化

翻译的合理性。

加纳利（J. Ganeri）在“从梵语角度看知

识论”一文中，调查了梵语文献中知识的使

用，明确反对标准化翻译的合理性。[8] 在梵文

知识论文本翻译中有两个新词，一个是源自梵

语名词（jñāna）的“真 / 假知识”，另一个是源

自梵语名词（pramā）的“有效 / 无效的知识”。

前者是非事实性的，后者是事实性的。在英语

中，“knowledge”是事实性的，因此应该用后

者 来 翻 译“knowledge”。 由 于 名 词“pramā”

指击中目标之类的“体验行为”的“成功表

现”，因此，在梵语中，“知识被描述成一种认

知表现。”（[8]，p.15）这与英语“knowledge”

的 静 态 性 质 形 成 了 明 显 的 对 比， 表 达 的 是

“justification”概念。此外，在梵语中没有对

应英语“justification”的表述。基于这些发现，

加纳利甚至因此认为“确证（justification）表

达的是植根于英语词汇怪癖的一种思维方式的

狭隘特征。”（[8]，p.15）

水本正彦（M. Mizumoto）在“‘知道’与

它的日语对应物”一文中，通过问卷调查的对

比研究表明，“know”在日语中的标准翻译并

不接近于其他日语的知道动词。[9] 而且，实际

上，这些日语知道动词之间的差异与英美知识

论争论中对立的观点相对应。由此，水本正彦

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以英语为母语

的知识论学者，在争论基于“know”的知识概

念时，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纵使日语的知识

概念完全对应于英语的“know”，对哪种知识

观是正确的仍然可以质疑，因为这就像是在问

两个日语知道动词中哪一个正确一样。

与此类似，可以进一步追问：英美知识论

术语在汉语中有相对应的、好的表述吗？英美

①知识的地方性有程度之分，可用与之相反的普遍性的程度来衡量。如果知识的内容所涉及的对象越多，知识表达越不受
语言约束，知识应用与接受的条件限制性越小，知识的归赋越不依赖予境，那么知识的普遍度就越大。对某一认知对象
的知识普遍度从低到高分别是：单称判断→特称判断→全称判断。例如，对金属的导电性，知识普遍度从低到高分别是：
某种金属（如铁）有导电性→有些金属（如铁、铅）有导电性→所有的金属有导电性。

②有学者认为，“这些特征都与知识本身的性质无关，而是对具体知识内容的特定描述。如果知识的地方性与知识的性质有关，
那么，构成知识的三要素（信念、确证和真）是如何是依赖于地方性特征的，而不是用以上四个特征加以说明的。”在笔
者看来，“知识本身”的说法是模糊的，说知识的地方性必然要有外在表现；通过这4 个特征来说明知识的地方性，比分
别用传统知识定义的三要素解释更直接；这4 个特征代表的地方性也同样可应用于三要素，而且更容易证明相信、确证具
有个体性和时间性等。

③有学者可能承认哲学翻译没有标准化，也认可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论题，但是基于比较哲学的存在以及不同哲学之间交
流的现实，认为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不能标准化翻译，不能证明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1）
英美知识论研究普遍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普遍利用英语知识归赋的特点来建构理论，因而这些理论具有英语的语用特
点，能否适合其他语种，要具体分析。（2）不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可能的途径有二：一是每种文化有相同
的文化要素，只要解码就可；二是文化殖民，即把异质文化用本土语言表达，并以“引介”之名“生吞活剥”地全盘接受。
然而，基于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与中国的普罗大众的不同，可以断言当下中国学界对英美知识论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生
吞活剥”式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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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与问题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吗？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翻译

时，常会感觉汉语词汇不够，或者难以找到恰

当对应词的问题。“Justification”是当代英美

知识论的枢纽概念，对它的汉译国内就五花八

门，胡军译为“证实”，陈嘉明译为“确证”，

张晓玲译为“有理由”，徐向东、陈真译为“辩

护”，邢滔滔、邱仁宗译为“证明”，林正宏、

殷海光、陈波、洪汉鼎译为“证成”，江怡译为“辨

明”，郑辟瑞译为“正当性”，王华平译为“理证”。

这表明，汉语词汇中虽然有很多词汇的含义与

“Justification”接近，但却仍然不够多，没有

一个恰当的词汇与它对应。

此外，在汉语中，英语动词“know”虽然

通常翻译为“知道”，但除此之外，在不同的

予境，可能翻译为“认识”“懂得”“认出”“精

通”“认知”“了解”“熟悉”“确信”或“会”等。

然而，不同的汉语知道动词都有一定的使用范

围和特定的含义。由于这些汉语知道动词的使

用不同，含义有精微差别，基于它们的使用所

进行的语言分析从而获得的知识论理论，就可

能与英美知识论不同。例如，“He knew that he 
could trust her”可翻译为“他确信可以信赖她”。

其 中“knew” 翻 译 为“ 确 信 ”。 如 果“know”

翻译为“确信”，那么英美知识论中的“知识

是否蕴涵信念”的蕴涵论题之争，[10] 在汉语予

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如果我们用概念分

析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的汉语中核心知识论概

念的用法，就可能得出不同于英美知识论的汉

语知识论。

把“know”译为“知道”其实是一种强译

或硬译，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在汉语中没有

其他更好的对应词汇。“知道”一词最早见于 《管

子·戒》：“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

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11] 在

这里，“知道”的原义是指通晓天地之道，深

明人世之理。苏辙的《答徐州教授李昭玘书》：

“夫古之所谓知道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忧。”[12] 这与英美知识论中的包括能力之知、

亲知之知和命题之知（如琐碎知识“知道一斤

米有多少粒”）有天壤之别。

推而广之，由于不同语言大都是用本己语

言中原有的词汇来翻译英美知识论的核心概

念，由于每种语言中对应英美知识论概念的词

汇众多，难以标准化、唯一化，因此，如果基

于各种语言的分析来建构知识论，就可能会得

到不同语种的、地方性的知识论，如汉语知识

论、德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日语知识论、

印度语知识论、韩语知识论、老挝语知识论、

阿拉伯语知识论等。英美知识论只是世界知识

论版图中的一块，与其他语言的知识论一样，

都具有地方性。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纵使英美知识论的

术语都能在汉语中找到较为满意的对应词，谁

又 能 保 证 其 含 义 会 一 样 呢？ 以“Knowledge”

这个公认应该被翻译为“知识”的术语为例，

在传统主流英美知识论的定义中，“知识 = 确

证的 + 真的 + 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问卷调查则表明，包括哲学家在内

的中国人的看法则是“知识 = 可传播的 + 有用

的 + 成体系的”。[13] 非但中国人对“知识”概

念的理解显著地不同于英美知识论，汉语权威

工具书对知识的定义也显著不同于英美知识

论，例如，《辞海》认为知识是“人们在社会

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14]《教育大辞典》

说“知识属于认识范畴，是人类的认识成果。

经验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比

较完备的知识形态。”[15]《逻辑学大辞典》主

张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

知识和理论知识。”[1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

卷》则认为，知识是“人类的认识成果。它是

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

实际的反映。”[17] 由于“言语代表思想”①，[18]

因此，汉语学界用汉语来讨论知识论问题，如

果不是“牛头对马嘴”，最多也只是“英美知

识论研究在中国”，甚至是“英美知识论在中

国”，终将只是英美知识论的追随者甚至成为

附庸，难以成为超越者。

①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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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

有大量实验哲学研究成果证明，知识归赋

直觉受予境因素的影响，具有风险效应、凸显

效应、人口统计学效应、顺序效应、副作用效

应等。虽然也有不少实验调查发现了知识归赋

直觉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而不具有予境敏感性

的证据（例如，罗斯等人的“知识中没有风险”

一文，收集了来自 16 个国家 19 个地点 14 种语

言的 3530 位有效受试者的数据，似乎证明知识

归赋没有风险效应 [12]），然而，仔细分析这些

调查就可得知，调查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予境

性，其原因在于：问卷设计有问题、没有检验

正确的变量、受试者可能没有准确把握案例想

呈现的内容、调查的受试者背景单一、分析数

据有误等。[20]

非但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直觉有予境依赖

性，而且有证据表明，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

的直觉也具有多样性和予境性。2009 年，布尔

歇（D. Bourget） 和 查 尔 默 斯（D. Chalmers）

通 过 PhilPapers 调 查 了 1972 位 哲 学 教 师 对 30
个核心哲学问题的看法，[21] 结果表明：当代

职业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的直觉回答具有多

样性。例如：在有无先验知识问题上，主张有

的为 71.1%，主张没有的为 18.4%，其他回答

10.5%；在赞同哪种知识理论的问题上，赞同语

境主义的为 40.1%，赞同不变主义的为 31.1%，

赞同相对主义的为 2.9%，其他回答 25.9%；在

同意哪种自然法则问题上，认可非休谟式的

为 57.1%，认可休谟式的为 24.7%，其他回答

18.2%；在认同哪种逻辑的问题上，选择经典的

为 51.6%，选择非经典的为 15.4%，其他回答

33.1%；在偏好何种道德动机的理论上，偏爱内

在主义的为 34.9%，偏爱外在主义的为 29.8%，

其他选择 35.3%。

10 年后，2020 年布尔歇和查尔默斯再次调

查了 7685 名主要来自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哲

学家（即专业的哲学从业者）对各种哲学问题

的看法，[22] 其中 1785 人（占调查人数的 23%）

完成了调查。对比 2009 年的结果，数据例举如

下：（1）先验知识：有 72.8%，没有 18.5%，其

他 8.7%；（2）知识主张：语境主义 54.6%，不

变 主 义 25.5%， 相 对 主 义 5.4%， 其 他 16.4%；

（3）自然法则：非休谟式的 54.3%；休谟式的

31.3%，其他 14.9%；（4）逻辑：经典的 53.6%，

非 经 典 的 26.4%， 其 他 24.2%；（5） 道 德 动

机：内 在 主 义 41.0%， 外 在 主 义 39.3%， 其 他

22.0%。

从 2009 年到 2020 年，对例举的 5 个问题，

所有参与者回答的相应波动幅度为：（1）先验

知识：有先验知识增加了 8.5%；（2）知识主张：

不变主义减少 11.2%，语境主义增加 7.6%；（3）

自然法则：休谟主义增加 8.5%；（4）逻辑：非

经典逻辑增加 13.4%；（5）道德动机：外在主义

增加 8.7%。

在 2024 年发表的“中国的分析哲学家有不

同的想法吗 ? 调查与比较研究”[23] 一文中，伍

素等人仿照布尔歇和查尔默斯的第二次的主要

问卷的内容选择了 38 个问题，问卷选项与基本

相同调查，利用腾讯问卷平台，向 500 人的“中

国分析哲学”微信群分享问卷链接，最终收到

142 份有效问卷。对以上 5 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如下：（1）先验知识：有 66.2%，没有 14.8%，

接受综合观点 3.5%，其他 15.5%；（2）知识主

张：相对主义 4.2%，语境主义 48.6%，不变主

义 17.6%，接受综合观点 11.3%，其他 18.3%；

（3）自然法则：非休谟式的 47.2%，休谟式的

28.2%，接受综合观点 6.3%，其他 18.3%；（4）

逻辑：经典的 28.2%，非经典的 9.2%，接受综

合观点 30.3%，其他 32.4%；（5）道德动机：外

在主义 14.1%，内在主义 41.5%，接受综合观

点 25.4%，其他 19.0%。调查发现，中国的分

析哲学家强烈倾向于接受综合观点的选择，因

为：38 个问题中的 10 个问题，大多数参与者选

择接受综合观点；选择接受综合观点的比例超

过了 20% 的问题有 12 个。对比布尔歇和查尔默

斯的第二次调查结果，伍素等人的结论是，“中

国和英语国家的分析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问题的

看法和思维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并认为，“文

化因素和学术环境可以部分解释这些差异”。[23]

以上数据表明，普罗大众和哲学家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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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也都具有多样性和予境依赖性。无论是布

尔歇和查尔默斯的第一次调查（语境主义的赞

同者为 40.1%），还是第二次调查（语境主义的

赞同者为 54.6%），或者是伍素等的调查（语境

主义的赞同者为 48.6%），语境主义知识观都是

知识论中最受欢迎的理论，而且从布尔歇和查

尔默斯的调查来看，语境主义知识观越来越为

哲学界所认可。

知识归赋直觉的予境依赖性表明：包括“英

美知识论是否是知识”在内的知识归赋，具有

予境性。由于对“英美知识论是否为知识”问

题的回答，都受予境影响，对“英美知识论是

否为地方性知识”的回答就更受予境影响了。

结      语 

虽然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然而由于普

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并不能否认

英美知识论也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更不能否认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在全球许多国家传播的世界

性知识论的现实。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表明：

英美知识论不是一种绝对的、放之四海皆准的、

可以不加任何本土化的、普遍适用的知识论。

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也表明：知识论不是单数

而是复数，不是一而是多，不能用英美知识论

唯一指称知识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要求我

们：研究并建构以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

至汉语哲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这种

可行性为包括汉语知识论在内的其他知识论留

下了发展的空间，也为汉语哲学或其他语种哲

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行性论证。由于任何知识都

具有地方性，由于任何理论知识都具有予境依

赖性，因此，以知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他者文

化也是地方性的，也有予境性，在引进他者文

化时，境遇化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和时代化就是予境化要求的体现。

从中国传统文化上看，假设中国古代存在

知识论，无论它是叫力行的知识论，[24] 还是叫

正名的知识论，[25]，[26] 或者叫功夫知识论，[27]

它都是一种主要用汉语来表达的知识论。虽然

汉语知识论也具有地方性，但它终究也是一种

知识论。无论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还

是为了“让知识论说汉语”（仿照陈康先生的

“让哲学说汉语”）的愿景，至少在理论上，我

们不应否认可以以汉语为基础来研究知识论。

非但如此，还可能有德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

梵语知识论或日语知识论，等等。

无论是英语知识论、德语知识论、法语知

识论，还是汉语知识论、梵语知识论或日语知

识论，虽然都是知识论，在“知”格上平等，

但在地位上，在影响力上，在接受程度和范围

上，都有差异①。知识论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属于人类知识中“最优秀的东西”。中华民

族要想把“知识论”这种最优秀的东西真正变

成自己的财富，必须用自己的主流语言即汉语

来习知。正如黑格尔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

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

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
[28] 汉语知识论能否走向世界，在世界哲学上有

一席之地甚至占主导地位，全系于当今中国学

界的重视程度和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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